高師大特教系系學會經費核銷辦法
96.10.15 九十六學年度特教系學會幹部會議修訂通過
壹、經費核銷：
    由於系學會活動眾多，但經費有限，固有部分活動將不予以經費補助，部分活動補助之經費則有一定金額限定，其餘活動則將視預算及內容做調整，故將活動金額補助有其特別之處之活動列出：

(1) 系學會費不予補助之活動：
 (1)山地服務隊：因山地服務隊有其獨立帳戶，經費來源由參加活動之成員共同

               負擔，故不予以經費補助。
 (2)迎新晚會及送舊晚會之各年級表演節目道具支出：

    礙於各年級表演形式不同，經費支出金額也不盡相同，若予以補助，對其他

    年級之系胞不甚公平，固節目表演之支出由各班班費支付。
(二)系學會費補助有其限定金額之活動：
 (1)湯餃大會：固定補助材料費6000元。
 (2)南特大盃及北特大盃：由於每年舉辦地點之差異，但系學會經費有限，故兩

                        個特大盃活動合併最高補助金額為6萬元。
 (3)系刊：因印刷出刊的本數有一定之數量，花費也因而固定，故系刊予已補助

          金額為4萬元。
 (4)系遊：因每年每屆之情形皆有不同，故由各屆系學會幹部開會討論決定。

 (5)迎新宿營：因每年每屆之情形皆有不同，故由各屆系學會幹部開會討論決定。

 (6)系隊補助：因每年每屆之情形皆有不同，故由各屆系學會幹部開會討論決定。
貳、核銷說明：

(一)大型活動之經費支出(如送舊晚會、迎新晚會等食物支出)，請組長於活動兩

    星期前提出申請，以方便總務處理經費事宜。
 (1)大型活動：迎新晚會、湯餃大會、系遊、南北特大盃、系烤、送舊晚會。
(二)其餘活動，則將於活動舉辦後，由各組組長收集花費證明，統一向系學會

   核銷經費支出。

(三)經費支出明細及退款，將於每月10日前進行完畢。
參、核銷辦法：
(一)電子發票、收據抬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不可使用修正液塗改)。
(二)電子發票及收據上請註明採買人姓名、日期、活動名稱及採買明細(請勿用
    鉛筆書寫及修正液修改)，並於活動結束後一星期內，交於各組組長，經費
    補助將於活動結束後下個月10日前統一發放。
    （1）若電子發票上之消費只有編號而無購買物品名，請於編號旁一一註明

         清楚，否則不予已退款。
(三)不收取發票或收據以外之證明，如估價單；若是店家無開立收據或統一發
    票，請向系學會申請無發票收據之填寫，否則將不予退款。

(四)電子發票請蓋店章，手寫收據則須蓋店章及店家負責人私章，店章上須蓋有
   店家之統一編號，否則不符合規定將不予退款。

(五)二連式發票需「收執聯」始可報支，「扣抵聯」不予退款。

(六)交通費方面：

 (1)須註明姓名、身分證字號、日期、往返地點、車種、票價及用途。

 (2)火車：持票根依實際金額報銷。

 (3)公車、客運：依實際金額報銷。

 (4)計程車不得申請核銷。

(七)保險費方面：

 (1)要保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不得寫×××等人)。

 (2)保險人名冊。

(八)郵資方面：

 (1)須向郵局索取「票品證明」始能核銷。

 (2)掛號及包裹收執據不得核銷。
(九)經費退款將由系學會核銷完成後，統一於每月初退款。
(十)
如有不符合上述規定者，系學會將不予以補助。
肆、流程圖
(一)大型活動：






(二)其他活動：


活動結束後下個月10日前





活動結束後下個月10日前





完成核銷，統一發放經費








核銷








完成核銷，統一發放經費








告知不同意之因








活動前兩週





審核預算








提出申請3天內





核銷








組長先行告知活動所需之金額








不同意





活動結束一週內





組長收集發票、收據等支出證明，交於總務








活動結束一週內





組長收集發票、收據等支出證明，交於總務














